


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水产项目市场调研公告

浙江省肿瘤医院就食堂水产项目开展市场调研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研内容
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水产项目，预算总金额560万元人民币，服务期2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最高限额280万元人民币。
二、调研需求
见需求附件。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投标单位须具备合法的独立法人经营资质；
2.投标单位必须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
3.所有证照均需齐全，在有效时间内、且无超范围经营现象；
4.个人授权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调研报名截止时间及会议时间
1. 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报名截止时间前点击链接报名（必须上传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市场调研会供应商需求响应偏离表）
https://ddm.zchospital.com/public/form/279012670a4e43759fc61d7d85a3ce67?source=Q0-2026-455
报名时间：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22日（逾期送达的报名资料不再接收）
调研报名联系：席老师，0571-88125138，邮箱：xixy@zjcc.org.cn。
上午：08:00-11:3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会议时间另行短信通知，地点：浙江省肿瘤医院行政楼（10号楼）303会议室，请保持电话畅通。

采供部


[bookmark: _Toc422946256]采购需求
一、概述
1.本次招标的是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年度水产类物资采购项目，要求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食品、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合同内容包括招标人所需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至指定地点）、装卸、检验、临时仓储、临时搬运以及履行合同所涉及的其他一切内容。
2.供货地点：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
3.选定1家中标人，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合同到期经招标人考核，考核合格经医院党委会讨论同意后可续签第二年合同。最多续签一次。
4.合同期到期或合同期内累计支付至预算金额，即合同终止。
5.合同到期后，根据新项目招标进展情况及招标人需要，必要时供货至新的中标人供货止。
二、货物目录清单
本次招标包含且不仅限于目录清单范围，预计年使用量仅供报价参考，医院按实际需求采购，对最终采购数量不作承诺。
	序号
	名称
	规格
	预估量（斤）

	1
	3年中华鳖
	1.2斤左右/只
	1000 

	2
	八爪鱼
	
	3000 

	3
	包头鱼
	5-6斤/条
	1200 

	4
	鲍鱼
	6头
	100 

	5
	鳊鱼大
	1斤/条
	2000 

	6
	鳊鱼小
	3-4两/条
	1000 

	7
	冰鲜本带鱼（5两）
	
	100 

	8
	冰鲜本带鱼（8两）
	
	500 

	9
	冰鲜黄鱼
	2两/条
	5000 

	10
	草鱼
	2.5斤/条以上
	20000 

	11
	鲳鱼（冰鲜）
	5两/条
	200 

	12
	蛏子
	
	500 

	13
	大梭子蟹
	
	200 

	14
	豆腐鱼
	
	1000 

	15
	多宝鱼
	
	200 

	16
	桂鱼
	1斤/左右
	300 

	17
	海鲈鱼
	
	4000 

	18
	河虾
	
	1000 

	19
	黑虎虾
	
	1000 

	20
	黑鱼
	3斤/条以上
	13000 

	21
	花蛤（大）
	
	1500 

	22
	花螺
	
	100 

	23
	黄鳝
	
	6000 

	24
	活大黄鱼
	
	100 

	25
	基围虾（大）
	
	10 

	26
	鲫鱼（大）
	8两/条以上
	4000 

	27
	鲫鱼（小）
	
	3000 

	28
	净目鱼
	
	6000 

	29
	鲈鱼（大）
	1斤/条以上
	3500 

	30
	鲈鱼（小）
	3-4两/条
	8000 

	31
	明虾
	
	20000 

	32
	牛蛙
	
	4000 

	33
	皮皮虾
	
	100 

	34
	青泥鳅
	40-45条/斤
	5000 

	35
	扇贝
	
	700 

	36
	笋壳鱼
	
	50 

	37
	梭子蟹
	
	100 

	38
	汪刺鱼
	
	3000 

	39
	小龙虾（大）
	7钱以上/只
	2000 

	40
	鱼圆（大）
	
	30000个

	41
	沼虾
	
	10000 

	42
	醉鱼干
	（外婆家或同级别及以上）
	200包



三、商务要求
（一）报价规则
1.投标价为：以杨家村农贸市场零售价为基准价，统一报折扣，所有采购品种的折扣必须一致，实际采购价格＝基准价×折扣；
2.目录外产品以杨家村农贸市场零售价作为基准价，杨家村农贸市场无法确定零售价时，则向周边农贸市场询价。如价格无法界定，由双方协商决定，但不得超过市场可追溯的价格。
[bookmark: _GoBack]▲3.所有活水产均要求现场剖杀；虾类水产分两次发货，如晚餐用的虾下午发货15:00送达，投标报价包含人员成本。
（2） 履约保证金：
1.合同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应向招标人缴纳预算金额的1%作为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在合同期内无违规情况，招标人在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2.招标人每季度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评，考评细则：考评分≥80分为合格。考评分60-7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20%；考评分＜6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50%。

四、结算方式
1.采用先供货后结算的方式，每月按实结算，双方账物核对无误后，供应商提供正式的发票，按医院财务支付流程付款。
2.结算价的确认
2.1原则上每月30日确定下月供货结算价；
2.2每月26日-28日作为询价日，采供双方派人到杨家村农贸市场进行询价，并在询价基础上乘以中标人中标折扣作为次月结算价依据；每月26日-28日供应商根据市场行情报次月供货结算价。次月结算价确定原则：若投标人低按投标人报价结算，若招标人低则双方再次协商后确定最终供货结算价；
2.3供货结算价确定后执行周期为次月1日到次月月末。
2.4价格执行周期内，因市场行情变化，投标人主动降价的，按降价后价格结算。

五、技术要求
▲1.除部分海产品外，均要求活水产，水沥干现场过称后现场剖杀。
2.质量要求：活水产要求在水中游动自如,反应敏捷，无伤残、无畸形、无病害；鳞片完整无损，无皮下出血现象及红色鳞片，符合《GB 276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及其他相关标准。按医院要求的规格送货。
3.对医院临时的供货需求，至少在1小时内响应。如有临时加餐，受用餐时间所限，必要时30分钟内响应。
4.数量方面的要求：具体每批次的采购数量由招标人根据实际需要订购。

六、配送要求
1.包装与标志要求
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按色标管理的要求配备容器。
2.运输过程应科学合理，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
3.保证配送品种、数量的准确性，以招标人的验货数量为准。

七、服务要求
1.招标人根据需求，每日18：00前订货，向中标人发出订单，中标人应在次日早上5:30前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验收，现场剖杀、包装、装卸、运输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并在医院周边提供临时应急供货点，如遇加单、补货或特殊情况应在1小时内送达。
3.中标人在供货期间，各类产品因不符合要求，出现质量问题负责退货，问题严重的将终止供货，由中标人承担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责任。
4.中标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因中标人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招标人要求推迟的除外），招标人有权自行采购，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5.如因所供产品质量或品质问题造成人员身体不适、身体伤害及经济损失的，须由中投标人立即派专人到现场妥善处理，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事宜，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6.如在合同执行阶段，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不符，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承担相关责任。
7.非招标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由中标人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8.双方对质量有争议，如需将货物送至具有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的，若检测结果合格，检测费用由招标人支付；若检测结果不合格，则检测费用出投标人支付。


八、违约责任
投标人有以下行为，经调查属实的，将立即解除供应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1.在合同执行阶段，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不符的；
2.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标供应资格的；
3.中标供应项目有转包、分包行为的：
4.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更，已经不具备承接中标供应项目能力的：
5.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向医院供货的；
6.供应商有行贿、给回扣等违返廉政规定的；
7.累计发生三次不能按时按量供货，给医院供餐造成实质影响的；
8.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9.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10.合同的解除并不因此免除违约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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